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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標廠商應於開標前自行辦理現場勘查，並與本案業主或指定工程師確認下列事項： 

․ 現場實際施工條件與空間限制 

․ 既有設備、管線及運作狀況 

․ 是否需配合假日、非上班時段或指定時段施工 

․ 相關安全、管制及申請程序 

2. 廠商未完成現場勘查或未充分了解施工條件者，視同已完全瞭解並接受現況，不得於

得標後以任何理由主張追加費用、展延工期或申請補償。 

3. 施工期間如需因應現場條件調整工法，或材料價格波動，廠商應於投標時自行納入評

估與報價考量。 

壹、 施工地點與範圍： 

1. 地點：工研院電光系統所 77 館 B14冰水主機房。 

2. 範圍：冰水泵浦 A與 B台及冷卻水泵 A台，共計 3台 25HP泵浦維修。 

貳、 施工內容與規範： 

1. 施工內容： 

A. 冰水泵浦 25HP  A台 

➢ 馬達線圈繞線 

➢ 更換 

․ 馬達及泵浦軸承 

․ 泵浦機械軸封 

․ 聯軸器橡膠 

․ 避震器 

B. 冰水泵浦 25HP  B台 

➢ 更換 

․ 馬達及泵浦軸承 

․ 泵浦機械軸封 

․ 聯軸器橡膠 

․ 避震器 

C. 冷卻水泵 25HP  A台 

➢ 更換 

․ 馬達及泵浦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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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浦機械軸封 

․ 聯軸器橡膠 

․ 避震器 

D. 對心校正 

維修完成運轉，泵浦與馬達無異常震動、噪音及漏水。 

2. 施工規範 

a. 本案為責任施工，承攬商應負施工一切責任，全部完成及功能正常。 

b. 本案施工時程由承攬商排定，並與業主工程師協調確定後安排入場。 

c. 施工中造成設施故障或損失，承攬商應負賠償責任，並恢復至原設施正常運作功

能。 

d. 未明列的作業細項，依工研院之作業慣例執行之，承攬商不得有異。 

e. 安裝前，承攬商應確實與業主討論，並提供安裝程序、管路配置及相關要求。 

f. 承攬商施工時程需配合業主之需求，倘若需加班配合或於假日停電施工時，承攬

商不得藉故拖延或加價。 

g. 本次作業相關所有五金零件(包括螺絲、吊架、固定夾、支架…等)皆需使用 SUS304

級或更佳之不銹鋼材質。 

h. 所有電線和訊號線及管路均需在其上做「管路性質」及「使用設備」的標示，其

格式並須符合業者的合理要求。 

i. 承攬商需投保作業保險，若於作業進行中造成所有人員生命安全危害及設備損

失，承攬商需負全部賠償責任。 

j. 施工中若有不預期情況，在不妨礙需求下，業主負責工程師可依實際狀況調整。 

k. 施工所需水電：承攬商於施工時所需水電應向業主申請，承攬商使用業主現有之

水電設備，須注意不得超過供電設備之容量。 

l. 安全措施：施工時承攬商應派現場專任負責人到場，以便聯繫，施工安全為本合

約要求之部分，如因處理不當而發生事端之後果，包括人員傷亡、業主房屋機器

設備之損壞等，均應由承攬商負全部責任。詳後述工作安全注意事項。 

m. 完成後施工廢棄物清運，保持現場環境整潔。 

參、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說明： 

施工廢棄物與垃圾清除，不得遺留現場。依廢棄物處理法規，所有廢物物須清運至合

法處理廠或掩埋場，取得相關文件備查；若未依合法程序遭取締，其相關責任概由廠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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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負責。 

肆、 施工安全與衛生： 

1. 承攬商於施工前須配合業主召開承攬商施工安全會議，並填寫本所工安會議記錄、動

火許可申請、中斷申請或相關表格文件。 

2. 所有參與此作業工作人員必須參加本所工安講習訓練，取得工作許可證；若完訓資格

於本所規定有效期限內，須另外提出證明，可不用重複參加工安講習訓練。 

3. 作業期間施工人員人身與設施保險由承攬商自行負責。 

4. 遵守政府現行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 

5. 無條件遵守本所工業安全相關施工規範，接受本所工安、監工人員督導。 

6. 施工期間放置現場工具、料件等，擺放確實不影響安全，本所不代保管，請自行點檢

管理。 

7. 施工人員必須穿載安全鞋、安全帽及相關防護器具，方可進場施工。 

8. 高架作業(>2公尺)時，施工人員需佩掛安全繩索，必要時應搭設鷹架。 

9. 施工人員在工作場所，不得吸煙、嚼食檳榔、飲用含有任何酒精成份、興奮劑…等(如

蠻牛、維士比、保力達 B…等)飲料。 

10. 活動區域為施工區或公共區域，非本案施工區域，未經允許，不得任意進出。 

11. 施作時造成既設設施毀損，應負修復責任恢復設施及應有功能，不得藉故推諉或要求

加價。 

12. 乙方應派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駐地負責，注意施工安全，而相關施作應由熟練員工

為之。 

13. 因本案造成意外或傷害情事，概由承包商負醫藥及賠償或相關法律責任。 

14. 有重大違規或施工安全疑慮，監工可停止廠商繼續施工，直至廠商提出具體改善書面

核可後方可復工；若因而延宕工期罰責，概由廠商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15. 承包商監工或委任權責管理人員必需善盡職責，每日收工督導清潔施工區域並檢視有

無工安疑慮，確認電氣類工具電源皆已切除隔離，並知會本案監工人員確認無任何疑

慮後方可離開。 

伍、 驗收規定： 

1. 完成規範書及標單所列項目 

2. 維修完成運轉，泵浦與馬達無異常震動、噪音及漏水。 

3. 施工現場清潔及棄物清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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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保固期： 

1.  作業驗收完成第二日起，若有異常或瑕疵，廠商一年內免費維修及保固。 

2. 廠商於保固期內，若接獲業主相關人員通知，非假日需於12小時內，假日需於24小時

內趕赴現場處理，或依工研院指示以其他迅速、方便及有效之方式免費無條件修正。 

柒、 完工期限： 

115年6月23日 

捌、 附件:  

1. 危險作業安全須知 

2. 施工位置示意圖 

表 1. 危險作業安全須知 

作業項目 安   全   考   量 

1.吊裝作業 吊裝作業時應實施道路管制，並配置管制人員，需注意週邊設施及人員安全。 

2.配管作業 
配管作業時，梯子需放置穩固，必要時需搭設鷹架，若高度超過 2 公尺則需屬

高架作業(如第 4 項說明)。 

3.重物搬運 以機械起重機搬運配合交通管制現場空間管制 

4.施工用電 於施工期間另行配置施工用電設施，以免正常供電迴路受干擾並禁止活電作業。 

               

           

                           圖2. 施工位置示意圖 

 

 
 


